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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3-56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3 年 9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中银绒业骗局》、《中银绒业靓

丽的净利指标背后 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内销客户隐匿裙带关系 高增长画皮》

和《皮包公司炮制外销骗局》等文章，其他媒体也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转载，对本

公司的存货情况、内外销业务真实性以及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等方面提出了质

疑。主要质疑内容概括如下： 

传闻（一）：存货攀升涉嫌虚增利润；  

传闻（二）：中银绒业存货真实性存疑； 

传闻（三）：三家外销客户为皮包公司，中银绒业与三家香港客户业务真实

性存疑； 

传闻（四）：利用进出口报关公司虚增出口业务骗取出口退税； 

传闻（五）：5 家内销客户存在关联关系或控制关系； 

传闻（六）：同为购销的内销客户涉嫌资金向体外沉淀； 

传闻（七）：中银绒业净利润与现金流背离。 

二、澄清说明 

公司对上述传闻事项高度重视，对相关问题进行审慎自查。现对自查的真实

情况郑重说明如下，以正视听： 

传闻（一）：存货攀升涉嫌虚增利润 



 

2 

 

上述传闻报道严重失实，公司原料储备的目的以及存货规模合理性说明如

下： 

羊绒属于稀缺资源，产量稀少；且羊绒具有一年一产的自然特性，羊绒采购

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4-9 月，采购季外，市场上很难随时购买到匹配大量订单需求

的合适羊绒。同时，外销羊绒纱线及制品订单的接单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的秋冬及

次年初春时节，由于羊绒采购季节与接受订单、生产及销售存在时间差，公司每

年需采购足够的原绒，以确保销售订单的签订并锁定自身的原料成本。 

根据上一年末已签订的销售合同以及与客户意向情况，公司预计下年度羊绒

纱线及制品销售仍将稳步增长。因此，公司逐步加大原料采购量以满足业务规模

增长带来的原料需求增加，存货规模逐年增长。公司持续增加存货储备的原因并

非如报道所述‚一边在利润表虚增净利润、一边在资产负债表虚增难以评估的存

货‛，而系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原料需求。 

传闻（二）：中银绒业存货真实性存疑 

上述传闻报道严重失实，公司存货储备均真实存在。  

公司的年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年度审计时，执

行了包括访谈、分析、监盘、计价测试、截止测试、减值测试、抽查原始单据、

相关合同检查等审计程序，对公司的存货执行了全面、严格、审慎的审计程序，

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此外，目前公司约 65%的存货都已质押给银行，为公司向银行的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此种情况下，贷款银行须对本公司质押标的物的真实性和实际价值进行

核查和确认，同时公司与银行，以及相应的第三方存货监管机构签订了《三方存

货监管协议》，以确保三方对于存货真实性的确认，以及对质押存货的监管。 

公司存货以原料为主，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原绒、水洗绒、无毛绒

存量分别为 1,716 吨、1,162 吨、1,899 吨。原料储备基本可满足未来一年半左

右的原料需求，符合报道所述“羊绒企业的原料库存，一般以满足一到两年的生

产为宜”。 

综上所述，公司的存货储备均真实存在，不存在报道所述‚公司的羊绒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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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并不多‛的情况。 

传闻（三）：三家外销客户为皮包公司，中银绒业与三家香港客户业务真实

性存疑 

上述传闻报道严重失实，真实情况如下： 

1、与三家香港客户交易模式的说明 

目前，公司羊绒衫及制品的外销出口主要采用 OEM 贴牌方式，销售模式主

要为以下两类： 

（1）一是直接从终端客户（终端客户指连锁百货公司、服装品牌连锁商、

以及羊绒服饰生产商等）获取订单，直接销售；例如 UNIQLO（优衣库）、Patagonia 

（美国著名户外品牌）、Bloomingdales’s（布鲁明戴尔百货）等都是本公司直接

终端客户； 

（2）二是通过中间商获取订单。这类中间商包括 Dawson Forte Cashmre (道

森福特羊绒公司）、Sofia Cashmere (纽约索菲娅羊绒公司）、 DZ Group （帝财公

司）、东胜国际、中国数码、群泰国际等。 

东胜国际、中国数码、群泰国际（以下简称‚三家公司‚）三家公司均为香

港注册的离岸公司，主要经营转口贸易。转口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常见模式，

即贸易不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第三国（中转国/地区）转

手进行。转口贸易过程中，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并不发生交易关系，而是由中转

国/地区分别同生产国和消费国发生交易，贸易产品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无须

在中转国/地区通关。这种模式下，转口贸易商可以享受中转国/地区的优惠税收

政策。 

转口贸易公司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其获取终端客户订单的能力，注册资金大小

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存续时间长短也非衡量转口贸易公司实力的标准和条

件，注册地址和联络地址符合香港规定和要求即可。因此，此类公司多以 1 万港

币作为认缴出资的额度（香港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无须实际出资和验资），同

时也并不实质需要经营场所，仅需注册地址和联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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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真实性的说明 

（1）报道中所提及的潮汕三年轻人詹绍基、张旭东和詹凌云仅分别为上述

三家公司的登记注册股东，并不介入三家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该三人的年龄、

背景与上述三家公司的实力和获取订单的能力没有直接联系。本公司与上述三家

公司及上述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实际控制三家公司的人均为从事服装贸易行业数十年的境外人士，从

事服装贸易多年，业务资源和渠道丰富，具备较强的获取订单的渠道和能力。在

上述转口贸易模式下，三家公司先获取终端客户订单，而后向本公司下单，由本

公司生产相应的羊绒产品，并将货物运送至客户指定的国内港口交货。实际控制

该三家公司的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涉及三名客户实际控制人的更详尽资

料已由中介机构进行了核查，因涉及客户的商业秘密，公司不便进行公开的信息

披露。 

（3）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是一家协助香港公司进行业务拓展的

服务机构，企业可自行申请加入和注册，并非强制加入。根据香港贸发局官方网

站介绍，贸发局注册企业超过 12 万家（http://www.hktdc.com/sc/），而根据香港

公司注册处 2013 年上半年统计公报，香港注册公司超过 110 万家

（http://www.cr.gov.hk/sc/publications/press20130714.htm），即贸发局的注册率刚

超过百分之十。 

三家公司以转口贸易为主业，有着稳定的商业渠道，其实际业务并非在香港

获得，也不在香港发生，因而没有在贸发局注册的必要，无法在贸发局网站查询

到上述三家公司的记录属正常情况。 

传闻（四）：利用进出口报关公司虚增出口业务骗取出口退税。 

上述传闻报道严重失实，公司真实情况说明如下： 

1、目前，由于专业报关行服务好，效率高，收费合理，委托报关是出口型

企业的通行做法。从经济、高效的角度出发，本公司也采取委托报关的方式。本

公司的深圳分公司主要从事羊绒纱线销售业务，而香港东方羊绒公司成立以来的

业务为无毛绒和绒条的国际销售，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前沿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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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和三家公司的贸易往来主要以离岸价格(FOB)作为贸易出口的

交货方式，该方式下由买方承担运费，一般由买方指定货运代理公司和报关行。

公司未与深圳市益圣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士塔实业有限公司发生委

托报关、货运等任何业务，更不存在所谓的骗取出口退税的情况。 

2、本公司主要依靠原绒收购优势、完整的产业链及产品品质优势，通过羊

绒类产品的真实销售实现盈利，而非出口退税。本公司外销业务实际存在，销售

真实发生。而出口退税是征收间接税的国家为避免进口国征税造成本国出口商品

双重税赋，而将出口商品所含间接税退还给出口企业的税收制度，既是国际惯例，

也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2009-2012 年，本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营业收入逐年增加，销售综合毛

利率分别为 21.96%、20.91%、21.07%和 24.97%。本公司自身经营性盈利能力较

强，政府补助等并不是本公司利润增长之源。本公司既不存在盈利模式依靠出口

退税的情况，更不存在虚增出口业务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 

本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海关监管、税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

外销业务真实，交易真实性毋庸臵疑。交易的出口报关单、装运单等出口手续完

整可查，出库单、发票、银行收付款凭证等齐备，不存在报道所述虚假交易，虚

增出口业务的情况。 

传闻（五）：5 家内销客户存在关联关系或控制关系。 

上述传闻报道严重失实，公司真实情况如下： 

1、公司与报道所述的五家内销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控制关系 

（1）文中所提及的忠兴绒业、俊峰绒业、成丰工贸、雪晶绒业和国斌绒业

（以下简称‚5 家企业‛）的股东等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目前股东构成 

吴忠市忠兴绒业有限公司 2005年 5月 31日 杨发斌 杨发斌、马金玉、杨贤林 

灵武市俊峰绒业有限公司 2001年 2月 19日 王永贵 王永贵、王俊、杨金海 

宁夏国斌绒业有限公司 1998年 2月 23日 马国斌 马国斌、吴万云、郭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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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山、马忠斌 

宁夏雪晶绒业有限公司 2004年 5月 27日 刘锦荣 刘锦荣、顾士娥 

宁夏成丰工贸有限公司 2001年 5月 18日 丁生国 丁生国、丁生明、丁生军 

上述 5 家企业自注册成立日起，本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均不存

在对上述 5 家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情形。本公司与上述五家企业间的交易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上述 5 家企业经工商备案登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本

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任职或兼职、领薪的情况，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曾有在相关企业任职或兼职、领薪的情形。灵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大队出具说明确认，上述五家企业的股东不存在在本公司任职的行为。 

此外，上述 5 家企业一直都是自主经营，不存在被公司收购或是公司旗下企

业的情况。 

（2）马国斌自 1981 年进入羊绒行业，在灵武羊绒行业内从业早、资格老、

威望高，包括公司董事长马生国在内的灵武产业园区多家羊绒产业的老板当时都

效仿马国斌而从事羊绒业务的，都尊称马国斌为‚师傅‛，并不是报道所谓的‚师

徒关系‛。 

（3）刘锦荣自 1992 年进入羊绒行业。1998 年，刘锦荣开始与马生国进行

羊绒交易，向其供应羊绒原料，双方仅为一般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非报道所述‚拜

把子兄弟‛。除正常羊绒业务往来外，刘锦荣及其近亲属与公司、马生国不存在

合伙、合作、联营等经济利益关系。 

此外，刘锦荣利用‚黄某某‛账户组持有公司股票系其个人行为。刘锦荣在

持有本公司股票超过 5%时，并未通知本公司，公司无从知悉其上述行为，因此

未在定期报告中将其作为关联方披露。2012 年 6 月，中国证监会出具行政处罚

通知书（2012 年 12 号），对‚刘锦荣利用‘黄某某’账户组 2009 年 3 月 25 日

至 7 月 15 日持有中银绒业已发行股份比例超过 5%，并未按规定在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 3 日内通知上市公司‛进行行政处罚。而在公司获知证监会上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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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刘锦荣已不再持有本公司 5%以上的股份，此后刘锦荣也未再持有公司超过

5%的股票，同时雪晶绒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人员也不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依据相关法规，公司未将刘锦荣及雪晶绒业作

为公司关联方披露，公司与雪晶绒业发生交易也并不违反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传闻（六）：同为购销的内销客户涉嫌资金向体外沉淀 

上述传闻严重失实，公司真实情况如下： 

1、公司内销出现供应商及销售客户重叠系由羊绒行业特性所导致 

羊绒各生产环节情况介绍：①山羊原绒经过分选、水洗等工序后可生产成为

水洗绒；②水洗绒经过复选、分梳等加工处理后，可生产成为各类不同长度和规

格的无毛绒；③特定长度规格的无毛绒用于生产粗纺羊绒纱线，粗纺羊绒纱线可

进一步用于羊绒衫等羊绒制品的生产。 

羊身不同部位长成的羊绒在品质上就必然存在着较大差异（背、肩、腹、四

肢等不同部位，品质均不相同）。水洗绒经分梳将分解成不同品质、规格的无毛

绒产品，而不同品质、规格的无毛绒适用范围不同，价值也存在较大差异。综合

原料适用范围和成本因素，本公司选取特定品质和规格的无毛绒以生产下游羊绒

纱线及羊绒衫。 

目前，由于公司无毛绒分梳能力存在较大的缺口（仅有 1300 吨/年的无毛绒

分梳产能），导致部分水洗绒无法分梳成无毛绒，公司存在对特定品质和规格无

毛绒的需求缺口。若采用扩充分梳产能方式解决，从公司现有原料采购、水洗能

力以及下游纱线及制品的原料需求估算，需要增加较大规模的无毛绒分梳能力，

大规模扩充无毛绒分梳产能，一方面将对公司形成较大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随

着分梳能力提高，分梳出来的比重较大的其他品质和规格的无毛绒将因不适合公

司下游生产需要导致增加公司的无毛绒销售压力。同时，若采用委托加工方式，

公司则难以完全对分梳环节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一是由于水洗绒分梳无毛绒的

制成率（即成品率，=成品/投料总数）无法准确预测，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

羊绒作为稀缺资源，无毛绒目前平均含税售价达 80-90 万元/吨。按此价格估算，

制成率每降低 1%，加工 1,000 吨无毛绒，公司将损失 800-900 万元；二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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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羊绒加工企业分梳工艺水平不同，制成率和短绒品质差异对无毛绒价值产生

影响。 

综上所述，本公司向上述五家企业销售的是由于分梳加工缺口瓶颈而无法自

行分梳的水洗绒，该部分水洗绒能分梳各类不同规格的无毛绒；而采购回的仅是

符合生产需要的特定品质、规格无毛绒，两者既非同一产品，不能简单通过委托

加工或扩大分梳产能实现。 

公司与上述五家企业的购销交易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所有交易均有相应的

合同、出入库单、销售发票、银行收付款凭证等交易全套资料，交易真实可查。 

2、公司不存在通过预付和应收两大科目，将大额资金向体外关联方沉淀的

行为 

2010 年-2012 年，公司与上述 5 家企业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科目

余额表如下： 

公司名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预付

账款 

应收 

账款 

应付 

账款 

预付 

账款 

应收 

账款 

应付 

账款 

预付 

账款 

雪晶绒业 8,717.28 383.27 — 4,833.56 583.04 — 983.01 781.72 — 

忠兴绒业 2,896.05 170.13 — 1,289.46 — 3,342.13 — 2,678.17 — 

国斌绒业司 — 3,446.86 — 8,132.44 — — — 1,996.08 — 

俊峰绒业 6,865.91 26.28 — 7,240.78 — — 1,743.58 — 357.37 

成丰工贸 6,127.08 2,365.46 — - 40.52 — — 1,500.00 —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银原料公司向上述 5 家企业主要销售水洗绒产品，

信用期一般为 3-6 个月，由于货款尚在信用期内，故存在应收账款情形。该等企

业均在信用期内按时回款。同时，本公司向上述企业采购生产所需规格的无毛绒，

同样因享受付款信用期，存在应付上述企业款项的情形。本公司与上述企业产生

的应收、应付账款余额均系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中收付款政策所致，不存在报道所

述的大额资金向上述 5 家企业长期沉淀的行为。 

（2）2010 年-2012 年，本公司仅在 2011 年向忠兴绒业、2010 年向俊峰绒业

支付了预付款。上述预付款支付的主要目的是为锁定忠兴绒业、俊峰绒业的无毛

绒原料价格，公司在当年年末分别与上述两家企业签订了下一年度的无毛绒采购

协议。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向忠兴绒业支付预付款，并在 2012 年 2 月份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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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货物入库并结转预付款；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向俊峰绒业支付预付款，并

于 2011 年 1 月陆续收到无毛绒入库并结转预付款，不存在报道所述通过预付账

款向上述 5 家企业沉淀资金的行为。 

传闻（七）：中银绒业净利润与现金流背离 

上述传闻与公司情况严重不符，公司真实情况说明如下： 

净利润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并无绝对的匹配关系。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情况如下：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221,527.12 174,981.75 120,551.05 84,975.57 84,014.65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56,727.07 229,004.85 107,864.93 89,375.88 84,387.33 

表中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高于当年‚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主要为公司当年原料采购所支付的现金。 

根据羊绒行业特性，羊绒采购期较为集中，公司需购买足够的原料以确保原

料储备可以满足未来 1 年左右的产品生产所需，因此公司当年原料采购规模主要

取决于次年产品销售规模。近年来，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公司所需

的原料不断增加。为保证未来年度的生产需求，公司每年采购原材料支出的金额

大于经营性现金流入的金额，因此致使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为负。即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相当部分流向了存货，用于原材料的战略储备。 

此外，由于羊绒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较大，且公

司规模持续扩张，公司主要依靠银行短期借款以满足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致使

资产负债率较高。但近年来，随着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 2011、2012

年的两次再融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 2010 年末的 81%下降至 2012 年末的

66%，资产负债率水平稳步降低。 

三、中介机构对公司存货和业务真实性的核查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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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常年审计师针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存货真实性及内外销交易真实性等情

况，分别对公司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现场专项核查工作，包括现场对原料库存进行

盘点、实地调查公司海关电子口岸数据、与公司内外销客户访谈；同时，调取公

司内外销交易的合同、出入库单、发票、装运单、出口报关单、银行收款凭证等

交易所涉原始凭证，并获取相关交易内容的询证函的回复。经核查，审计机构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的存货储备真实存在，内外销交

易真实发生，不存在虚增外销收入以及对内销客户进行实际控制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 

1、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拟向大股东和中信证券定向募集资金 23 亿元。

其中，公司大股东拟以 20 亿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充分体现了大股

东看好全球羊绒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本次非

公开发行资金完全来源于大股东和中信证券，并非该报道所述‚第三次将再融资

之手伸向市场‛。 

2、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预计 2013年 1-9月累计净利润为 28,000-30,000

万元。 

五、特别提示 

1、撰写上述文章的媒体记者未曾与公司进行正面接触采访，仅通过外围的

零散信息及道听途说妄下论断，相关报道严重失实，给公司形象、声誉及客户维

护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敬告相关媒体及记者立即停止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尤其是流通股东利益的不实报道，公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

公告为准。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行业专家以及媒体记者来公司参观调研，我们将以开

放的心态虚心接受大家的监督以及指导。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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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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